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６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 临

２０１０－０２９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１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３４

，

１１４

，

９７７

股，实际可上市流通

的数量为

３０

，

３３５

，

２７７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和股本情况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本为

５０

，

７７９

，

１０５

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２８６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４

日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时股本总额为

６７

，

７７９

，

１０５

股。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以公司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总股

本

６７

，

７７９

，

１０５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转增后

公司总股本增加到

１０８

，

４４６

，

５６８

股。 此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实

施完毕。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８

，

４４６

，

５６８

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１

、 控股股东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朱军、卢顺民承诺，自股票上市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２

、发行人控股股东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股东陈小红、陈小珍、陈小芬、陈墅深、陈

思捷、罗冰林、罗麟生、罗斌飞承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收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期限届满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经核查：上述承诺在规定期限内均得

到严格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３４

，

１１４

，

９７７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３１．４６％

；实际可上市流通的数量为

３０

，

３３５

，

２７７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７．９７％

。

３

、股份解除限售及可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股）

本次实际可上市

流通数量（股）

备注

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

限公司

３４

，

０６７

，

５０７ ３４

，

０６７

，

５０７ ３０

，

３１７

，

５０７ ３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已质押

朱军

１８

，

４８０ １８

，

４８０ ４

，

６２０

高管每年按持股数的

７５％

进行锁定

卢顺民

２１

，

１２０ ２１

，

１２０ ５

，

２８０

高管每年按持股数的

７５％

进行锁定

罗麟生

７

，

８７０ ７

，

８７０ ７

，

８７０

合计

３４

，

１１４

，

９７７ ３４

，

１１４

，

９７７ ３０

，

３３５

，

２７７

４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公司也没有向上述

股东提供担保。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４

，

１７３

，

２１４ ２９

，

７００ －３４

，

１１４

，

９７７ ８７

，

９３７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３４

，

１１４

，

９７７ ０ －３４

，

１１４

，

９７７ ０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３４

，

０６７

，

５０７ ０ －３４

，

０６７

，

５０７ 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７

，

４７０ ０ －４７

，

４７０ ０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５

、高管股份

５８

，

２３７ ２９

，

７００ ０ ８７

，

９３７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４

，

２７３

，

３５４ ３４

，

１１４

，

９７７ －２９

，

７００ １０８

，

３５８

，

６３１

三、股份总数

１０８

，

４４６

，

５６８ １０８

，

４４６

，

５６８

五、保荐机构对本次限售股份申请流通的核查意见

本公司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特种

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保荐机构就

江特电机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情况出具如下结论性意见：

１

、江特电机限售股份持有人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朱军、卢顺民、罗麟生严格遵

守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做出的各项承诺；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

法》和《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章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有关规定。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３

、保荐机构同意江特电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备查文件

１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股东所持本公司股份限售承诺履行情况

的说明。

２

、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朱军、卢顺民、罗麟生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３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

见。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１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４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４８３

，

９６４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００

股，共计

２４１

，

９８２

，

０００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７２５

，

９４６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六、股份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３

，

９４４

，

２２０ ９．０８％ ２１

，

９７２

，

１１０ ６５

，

９１６

，

３３０ ９．０８％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９

，

６２０

，

０００ １．９９％ ４

，

８１０

，

０００ １４

，

４３０

，

０００ １．９９％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５

，

７６６

，

０００ ５．３２％ １２

，

８８３

，

０００ ３８

，

６４９

，

０００ ５．３２％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５

，

７６６

，

０００ ５．３２％ １２

，

８８３

，

０００ ３８

，

６４９

，

０００ ５．３２％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外资持股

３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１％ １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５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０．８１％

５

、高管股份

４

，

６５８

，

２２０ ０．９６％ ２

，

３２９

，

１１０ ６

，

９８７

，

３３０ ０．９６％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４０

，

０１９

，

７８０ ９０．９２％ ２２０

，

００９

，

８９０ ６６０

，

０２９

，

６７０ ９０．９２％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４０

，

０１９

，

７８０ ９０．９２％ ２２０

，

００９

，

８９０ ６６０

，

０２９

，

６７０ ９０．９２％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４８３

，

９６４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４１

，

９８２

，

０００ ７２５

，

９４６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

７２５

，

９４６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半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７５

元。

八、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胡菊勇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１７８９６５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１７８９６３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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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004

证券简称：华邦制药 公告编号：临

2010035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鉴于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已经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规定，重庆华邦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9

月

29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会议由公司总经理吕立明先生主持。

经全体与会代表投票表决， 审议通过了选举吴治淳同志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任期与第四届监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0

年

10

月

9

日

附：

吴治淳女士，中国籍，

1963

年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执业药师。

1984

年至

1999

年供

职于西南合成制药厂，先后在技术科从事工艺技术管理、车间新药小试和中放、药研所合成

室、药研室资料室、技术处技术改造等工作，历任六车间副主任、质保部责任工程师，其间，

1988

年至

1989

年在四川外语学院学习；

1999

年至

2000

年供职于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技

术科；

2000

年至

2001

年任重庆华邦制药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

2001

年

9

月至

2004

年

9

月

任本公司生产部部长、监事；

2004

年

9

月至今任本公司质保部部长、监事会监事。其未持有公

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004

证券简称：华邦制药 公告编号：临

2010036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9

月

18

日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7

日下午

14

：

3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共计

9

人，代表公司股份

69,026,84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29%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

69,026,84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2.29%

。 以上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潘明欣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对本次会议予以现场见证。

二、提案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参与信华利康增资扩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69,005,746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

； 反对

21,10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69,026,846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

。

3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如下：

3.1

非独立董事人选表决情况：

3.1.1

选举张松山为非独立董事

赞成票

69,026,8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1.2

选举潘明欣为非独立董事

赞成票

69,026,8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1.3

选举吕立明为非独立董事

赞成票

69,026,8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1.4

选举李至为非独立董事

赞成票

69,026,8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1.5

选举彭云辉为非独立董事

赞成票

69,026,8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1.6

选举吴必忠为非独立董事

赞成票

69,026,8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2

独立董事人选表决情况：

3.2.1

选举何建国为独立董事

赞成票

69,026,8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2.2

选举朱姝为独立董事

赞成票

69,026,8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3.2.3

选举刘星为独立董事

赞成票

69,026,8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表决结果：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为：张松山、潘明欣、吕立明、李至、彭云辉、吴

必忠；独立董事为：何建国、朱姝、刘星。

4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如下：

4.1

选举罗大林为监事

赞成票

69,026,8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4.2

选举边强为监事

赞成票

69,026,8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

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三）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10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2142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

2010-031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发行次级债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09

年

10

月

16

日，本公司召开了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公司关于

发行总规模不超过

25

亿元人民币次级债券的议案。

本公司分别于

2010

年

6

月

9

日、

2010

年

10

月

8

日获得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

国人民银行关于同意本公司公开发行次级债券的批准。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宁波银行发行次

级债券的批复》（银监复〔

2010

〕

254

号）及《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银市场许准予

字

[2010]

第

45

号），同意本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不超过

25

亿元人民币的次级

债券。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 《商业银行次级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

券发行管理操作规程》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

[2009]

第

6

号） 等有关规定， 做好该期债券发

行的相关准备工作及有关信息披露工作， 确保所披露的信息真实、 准确、 完整。

本公司次级债券发行结束后， 按照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

流通。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121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201039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经营合同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国家电网公司于

2010

年

09

月

30

日在其招投标网（

http://newbidding.sgcc.com.cn/jsp/de－

tail?fileName=900000000000002347.jsp

）公告了

"

国家电网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

2010

年电

能表第三批项目电能表招标中标人名单

"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

司

"

）为此项目第一分标

"2

级单相智能电能表

"

、第二分标

"1

级三相智能电能表

"

和第三分标

"

0.5S

级三相智能电能表

"

中标人，共中

8

个包，中标的智能电能表总数量为

373,849

只。 现将

相关中标情况提示如下：

一、项目概况

国家电网公司集中规模招标采购

2010

年电能表第三批项目招标活动（招标编号：

0711-

100TL113

）由国家电网公司委托中电技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等招标代理机构，采用公开招

标方式进行。

本次智能电能表招标共分六个标，其中：第

1

分标，

2

级单相智能电能表（共

35

个包）；第

2

分标，

1

级三相智能电能表（共

21

个包）；第

3

分标，

0.5S

级三相智能电能表（共

5

个包）；第

4

分标，

0.2S

级三相智能电能表（共

3

个包）；第

5

分标，单相普通电子式电能表（共

11

个包）；

第

6

分标，

2

级单相交流感应式长寿命技术电能表（共

3

个包）。

二、中标公示主要内容

根据公示的内容，本次招标的电能表总数为

4,061,188

只，公司中标的电能表总数量为

373,849

只。 其中

2

级单相智能电能表中标数量

339,752

只，

1

级三相智能电能表中标数量

18,467

只，

0.5S

级三相智能电能表中标数量

15,630

只。

本次中标公示媒体是国家电网公司招投标网，招标人是国家电网公司，其他详细内容请

查看国家电网公司招投标网：

http://newbidding.sgcc.com.cn/jsp/detail?fileName=900000000000002347.jsp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该项目中标后，合同履行对本公司

2010

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标通知书，中标金额等具体事项待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另行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128

证券简称：露天煤业 公告编号：

2010031

关于完成收购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扎哈淖尔露天矿采矿权

及相关资产和负债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收购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扎哈淖尔露天矿采矿权及相关资产和负债

暨关联交易事项， 相关事项详见

2010

年

7

月

29

日、

8

月

17

日及

9

月

3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截止

2010

年

9

月

30

日该收购事项已全部完成。 《资产收购协议》于

2010

年

8

月

17

日签

订，交易双方按照《资产收购协议》约定于协议生效

5

日内支付基准收购价款的

60%

，

8

月

31

日交易双方资产交割完毕，

9

月

30

日支付最终收购价款的余款，最终收购价格根据标的资

产截止交割日的账面资产净值与截止评估基准日的账面资产净值的差额进行调整，最终收购

价款为

1,082,588,565.35

元。

特此公告。

内蒙古霍林河露天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十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342

证券简称：巨力索具 公告编号：

2010-056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巨力索具欧洲有限公司完成注册登记事宜的

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巨力索具

"

）于

2010

年

5

月

21

日召开的第

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

投资设立巨力索具欧洲公司的议案》，本公司拟在欧洲（荷兰）出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巨力索具

欧洲有限公司。 后因拟注册地欧洲（荷兰）的投资环境发生变化，本公司拟将巨力索具欧洲有

限公司的注册地址变更为欧洲（爱尔兰），其他维持不变，该事项已经本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事宜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

info.com.cn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进行了公告。

2010

年

10

月

1

日， 巨力索具全资子公司巨力索具欧洲有限公司已正式核准注册登记，

并取得了《公司注册证书》，证书所载内容如下：

公司名称：巨力索具欧洲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JULI LIFTING EUROPE LIMITED

注 册 号：

489710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二〇一〇年十月一日

特此公告。

巨力索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122

证券简称：天马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25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天马股份

"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30

日以邮件、传真和专人送达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7

日在公司四楼

会议室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8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8

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马兴

法先生主持，会议经举手和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

、会议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新设立德清天马重工机械有限公

司注册的议案》。

为了拓展公司业务，拟在德清经济开发区临杭工业园新建产业基地，需要设立公司进行

相关土地竞拍等活动。 对此，由浙江天马轴股份有限公司独立投资新设立全资子公司（暂定

名）德清天马重工机械有限公司，拟注册资金壹亿元人民币，自筹资金出资，拟经营范围：重

型机械产品的制造。

由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抓紧到相关部门办理公司注册手续。 公司注册后的进一步投资活

动将继续披露。

2

、会议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管人事变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9

月

29

日，收到马兴法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的报告。 根据相

关规定，马兴法先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且辞职后仍担任公司董事长

的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马兴法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以来，为公司的发展呕心沥血，勤勉

尽职，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企业科技管理人才，带领企业经营团队使企业快速发展表示衷心

的感谢。

公司提名委员会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沈高伟先生新任公司总经理的提名议案。 经审议，

沈高伟先生的工作经验、 学历及专业素养是担任公司总经理的合适人选。 同时符合 《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未受到中国证监会、深证证券交易所的处罚。 公司董事会同意

沈高伟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

沈高伟先生的简历附后。

3

、会议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大功

率风电轴承技改项目的议案》。

为了积极开发大功率风电轴承，满足大功率风电市场的需求，本技术改造项目需新购置

锻造油压机、数控立式万能磨床、大型轮廓仪等各类生产、检测设备

55

台，总投资

2.2

亿元人

民币（均为固定资产投资）。自

2010

年

10

月起实施年限

1.5

年，投资回收期

3

年。项目达产后

新增年销售收入

30,000

万元，新增年净利润

7,5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0-026

号公

告）。

特此决议。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八日

附沈高伟先生的简历

沈高伟先生：

1970

年

12

月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经济师，成都市青白江区人大代表。

历任浙江滚动轴承有限公司销售部部长、副总经理。 现任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齐重数控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2006

年，被

评为全国轴承行业优秀企业家；

2007

年被杭州市列为新世纪

"131"

优秀中青年人才培养人

选；

2008

年被评为全国机械工业劳动模范。 现持有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5,640.6

万股，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马兴法先生的侄子，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或惩戒。

证券代码：

002122

证券简称：天马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26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

子公司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

实施大功率风电轴承技改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项目概述

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拟实施

"

大功率风电轴承技改项目

"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22,

000

万元，均为固定资产投资。 预计项目建设期

1.5

年，投资回收期

3

年，年净利润

7,500

万

元。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该项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本项目产品主要是为大功率风电装备制造的配套的核心关键部件。 项目的建设适应我

国当前大力发展风力发电以及可再生能源的需要，符合国家装备制造业发展方向，符合国家

发改委第

40

号令《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05

年本）》中，鼓励类机械领域的第

10

项

"

大

型、精密、专用铸锻件技术开发及设备制造

"

以及第

12

项

"

清洁能源发电设备制造

"

之规定。属

国家鼓励发展产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四川省的相关政策。 同时符合市场发展和企业发展

战略规划，是增强企业竞争能力、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市场空间广阔。 同时，本

项目改造并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其项目建设是必要的。

三、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总投资为

22,000

万元，本项目预计

2010

年

10

月开工建设，建设期

1.5

年。 项目实

施后，可将形成年产

2500

套风电轴承的生产能力，预计年新增销售收入

30,000

万元，年净利

润

7,500

万元。

四、项目可行性分析

成都天马铁路轴承有限公司拥有一整套完整且先进的风力发电专业生产设备以及技术

开发能力，拥有完善先进的销售体系及较稳定的目标市场。 因此该项目的选项合理，投资目

的明确，设备配置先进，建设的基本条件具备，预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建设项目是

可行的。

五、项目资金来源

项目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22,000

万元，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资金。

六、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此次技术改造，加大研发投入和研发力度，提高技术工艺水平，并与多年积累的风

电产业技术优势相结合，提高企业的综合生产竞争力。 项目建成后，可满足大功率风电装备

核心部件配套产品制造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同时也将较大幅度的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特此公告。

浙江天马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444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

2010-016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浙江巨星工具有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0]663

号）批准，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公司

"

、

"

巨星科技

"

）于

2010

年

6

月

30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6,350

万股， 发行价格每股人民币

29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4,15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

8,

010.18

万元后，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

176,139.82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

2010

］第

187

号《验资报告》，并通过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进行管理。

根据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招股说明书》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计划安

排，本次募集资金将用于新颖手工具系列产品扩能、手持式高性能电动工具产品扩能和技术研

发检测中心建设三个项目的建设，项目投资总额合计

61,825

万元，上述三个募投项目均由公

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巨星工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浙江巨星工具

"

）实施。 公司将通过对浙江巨

星工具分期增资方式， 将募集资金根据项目建设资金使用计划分阶段向浙江巨星工具增资。

为了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

5,000

万元对浙江巨星工具进行首

期增资，本次增资完成后，浙江巨星工具注册资本将由

5,000

万元变更为

10,000

万元。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中国证监会《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浙江巨星工具与保荐机构第一

创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第一创业证券

"

）、募集资金开户银行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城支行（以下简称

"

杭州银行

"

）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将该部分募集资金

全部存放于上述银行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

一、 浙江巨星工具已在杭州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76708100234235

，截止

2010

年

8

月

19

日，专户余额为

50,000,000.00

元。 该专户仅用于杭州巨

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颖手工具系列产品扩能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

途。

浙江巨星工具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5,000.00

万元， 开户日期为

2010

年

9

月

8

日，

期限

3

个月。 浙江巨星工具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

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第一创业证券。 浙江巨星工具存单不得质押。

二、杭州银行向浙江巨星工具提供银行结算账户服务事宜，及时、准确地办理人民币资金

收付结算业务。

三、浙江巨星工具和杭州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

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四、第一创业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

员对浙江巨星工具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第一创业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

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浙江巨星工具和杭州银行应当配合第一创业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第一创业证券每季度对浙江巨星工具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五、浙江巨星工具授权第一创业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王岚、徐峰可以随时到杭州银行查

询、复印浙江巨星工具专户的资料；杭州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

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杭州银行查询浙江巨星工具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第一创业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杭州银行查询浙江巨星工具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

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六、杭州银行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浙江巨星工具出具对账单，并抄送第一创业证券。杭州

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七、浙江巨星工具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杭州银

行应及时以短信或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第一创业证券保荐代表人，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八、第一创业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第一创业证券更换保荐代表

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杭州银行，同时按本协议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

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九、 杭州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第一创业证券抄送对账单或向第一创业证券通知专户大

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第一创业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浙江巨星工具有权单方面终止本

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十、本协议自浙江巨星工具、杭州银行、第一创业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

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第一创业证券督导期结束（

2012

年

12

月

31

日）后失效。

十一、 若第一创业证券发现浙江巨星工具从专用账户支取款项违反本协议规定或中国证

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第一创业证券有权要求公司及时公告相关事实；若在第一创

业证券提醒后浙江巨星工具未作纠正，且后果可能危及第一创业证券利益的情况下，第一创业

证券有权向监管部门报告。

十二、浙江巨星工具同意，无需另行获得浙江巨星工具书面同意，第一创业证券有权将本

合同的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其控股子公司， 该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在第一创业证券的转让通

知到达浙江巨星工具时起生效。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318

证券简称：久立特材 公告编号：

2010-043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欧盟发起对华不锈钢无缝管反倾销调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近期获悉，欧盟委员会于

2010

年

9

月

30

日在其官方网站公布立案通知：应欧盟国内

产业的要求，欧盟委员会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不锈钢无缝管进行反倾销调查，涉案产品税则号

为：

73041100, 73042200, 73042400, 73044910

，

ex73044100, ex73044993, ex73044995,

ex73044999

，

ex73049000

。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立案公告，本次反倾销调查期间为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在上述期间内，凡对欧盟出口过涉案不锈钢无缝管产品的企业都属于涉案企业，依照欧盟

法律，整个调查程序自

2010

年

9

月

30

日起将历时

15

个月，欧盟委员会一般将在立案后

9

个月内做出初步裁定，终裁决定将在

15

个月内由欧盟理事会投票决定。 在欧盟委员会未作出

裁决之前公司出口欧盟的相关产品不会受到影响。 一旦欧盟最终认定中国出口的不锈钢无缝

管产品存有倾销事实并因此伤害欧盟产业， 将对中国反倾销调查项下输入欧盟的不锈钢无缝

管产品征收一定幅度的反倾销税。

本公司在欧盟委员会公布的调查期内有涉案产品的欧盟出口， 根据相关法律拥有应诉本

次调查的资格，公司管理层决定积极配合欧盟委员会的调查。 在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期间，公司向欧盟出口的无缝管产品销售收入为

18,052,794.60

元人民币，占该期间公

司营业总收入的

1.10%

。公司将借鉴以往在

"

双反

"

案件中的成功经验（

2009

年

1

月在美国对中

国不锈钢焊接压力管产品的

"

双反

"

调查案件中，公司获得了全国最低的

"

双反

"

税率

11.63%

），

采取积极、主动、灵活的措施应对本次反倾销调查；同时，公司继续加大高端系列产品的出口比

例，降低遭受反倾销的风险。

目前，公司已启动反倾销应对工作，成立了应对反倾销小组并聘请专业律师机构应对此次

反倾销法律事务。 鉴于欧盟立案公告中的涉案产品税则号是指欧盟客户进口不锈钢无缝管时

在当地海关清关使用的税则号，对于公司向欧盟出口的不锈钢无缝管产品销售收入中，具体涉

及前述税则号的产品销售金额需待公司和欧盟客户完成税则号核实后才能确定。但是，该反倾

销事项对公司今后的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并持续披露欧盟不锈钢无

缝管反倾销立案事件的进展情况。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特此公告。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8

日

证券代码：

002031

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

2010-023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有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0

年

10

月

8

日上午

9:30

。

2

、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揭东经济开发区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一楼视听会

议室。

3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会议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5

、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洪惠平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

人， 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151,593,046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57.15%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按照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题进行，经与会股东逐项审议，以记

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同意票

151,593,0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二） 审议通过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份条款》 的议案；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同意票

151,593,0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三） 审议通过 《关于修改

<

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

（修订稿）》 的议案；

该议案的投票情况：

同意票

151,593,0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信联合律师事务所陈默律师、 吴清毅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 《法律意

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等相

关事宜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

0

年十月九日


